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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全體會員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26 日 

發文字號：105 中市獸師杰字第 128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附件：公告影本  

主旨：檢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5 年 7 月 18 日修正發布「依動物用

藥 品 管 理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， 限 制 歐 來 金 得

(Olaquindox) 、 洛 克 沙 生 (Roxarsone) 、 待 美 嘧 唑

(Dimetridazole)、羅力嘧唑(Ronidazole)、卡巴得(Carbadox)

及胺苯亞砷酸(Arsanilic  acid)等六種動物用藥品之使用方

法、範圍」之發布令影本(含附件)1份，請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台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105 年 7 月 20 日中市動藥字第

1050004928號函辦理。 

2. 本文以電子郵件傳遞。 

 

 

 

 

正本：全體會員  

副本：本會辦公室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檔    號：  

保存年限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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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 址：台中市北區北平一街 3號 

聯絡人：鍾淑玲  電話：（04）22958456 

傳  真：（04）22958557 

E-mail：tcvma@ms28.hinet.net 

http.//www.ctcvma.org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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